[bookmark: _GoBack]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
104學年度實施現況訪視計畫
1、 依據
1、 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諮商輔導辦法。
2、 臺北市各級學校施行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實施要點。
3、 臺北市政府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第4屆第1次委員會議主席裁示。
4、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策略地圖及平衡計分卡。
2、 訪視目的
1、 落實法令：促進學校落實「每學年四小時以上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，並應會同家長會辦理親職教育，且在行事曆載明」、「發現有重大違規事件或特殊行為學生時，應即通知其家長或監護人及實際照顧學生之人」、「由學校成立家庭教育委員會，且實施之家庭教育與二大主題軸相符」。
2、 達到目標：檢視各校實施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等之推動現況，提供本市推動各項家庭教育之參考。
3、 檢討策進：瞭解各校實施家庭教育時所遭遇之相關問題，並鼓勵學校教師分享彼此實施與推動經驗，以增進各校教師推動各項家庭教育的創意與熱忱。
4、 觀摩交流：瞭解各級學校家庭教育實施概況，俾為日後觀摩與交流。
3、 辦理單位
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（以下簡稱本局）
承辦單位：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
4、 訪視方式
一、依學制分為高中職組、國中組及國小組等三組，各組均以學校校名為劃分標準，各高級中等學校附設之國中部、國小部等，均併入其校名之學制內辦理。
二、特殊學校併入高中職組辦理。
三、本訪視計畫不包含進修學校及各級學校附設之進修部及補習學校等。
四、各校訪視小組由3位訪視委員組成，採到校實地訪視方式辦理。
五、104學年度訪視校數如下：
(一)高中職組：本組含高中50校、高職17校及特殊學校4校，共計71校。本學年預計訪視15校。
(二)國中組：本組計有62校。本學年預計訪視10校。
(三)國小組：本組計有152校。本學年預計訪視25校。
5、 訪視小組
由教育局長任召集人，遴聘家庭教育相關人員籌組訪視小組，並由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主任擔任執行秘書。
6、 訪視重點
	指標向度
	依據
	指標內容
	配比

	一、行政組織與運作
	臺北市各級學校施行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實施要點第四點(一)：「由學校成立家庭教育委員會……並於學校行事曆載明」。
	1. 成立家庭教育委員會，定期召開會議，規劃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。
2. 家庭教育活動(含祖父母節)納入學校行事曆。
	10％

	二、實施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
	1. 臺北市各級學校施行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實施要點第三點：「各級學校施行家庭教育除融入領域課程之外，應依本要點規劃於每學年實施四小時以上之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。」
2. 臺北市各級學校施行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實施要點第七點：家庭教育範圍項目分為二大主題軸。
	1. 每學年將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納入學校課程計畫至少4小時以上。
2. 符合家庭教育二大主題軸：「家人關係」與「家庭生活管理」。
3. 參加家庭教育研習培訓及回校推廣情形(請提供參加研習名單及回校推廣佐證資料)
	30％

	三、辦理親職教育活動
	臺北市各級學校施行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實施要點第四點(五)：「學校應會同家長會推展親職教育……。」
	1. 會同家長會辦理親職教育活動。
2. 辦理相關議題(例如，家庭教育法等相關法令、愛滋病防治、物質濫用防制、性侵害與性霸凌防制、高齡者交通安全、病毒防治等)宣導。
	30％

	四、提供家庭教育相關諮詢、諮商或輔導課程
	高級中學以下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辦法第六條: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於發現有重大違規事件或特殊行為學生時，應即通知其家長或監護人及實際照顧學生之人，並依其違規情節輕重，以下列方式提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……。」
	1. 校內若有發現重大違規事件或特殊行為學生時，對其家長或監護人及實際照顧學生之人，提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。
2. 提供家庭教育諮詢輔導可用資源。
	20％




	五、其他
	
	1. 利用刊物或電子看板或網站等宣導家庭教育相關資訊。
2. 其他推展家庭教育的特色。
	10％


7、 訪視程序
1、 學校應依據檢核表進行校內自我評量(請詳附件)，並於105年5月底以前完成自評。且應檢齊檢核表與相關佐證資料彙整成冊，俾供訪視小組到校訪視。檢核表即為訪視評分表，訪視時應將紙本交回以利委員評分。
2、 訪視小組於105年6月底前完成到校訪視。
8、 實施期程
1、 105年4月上旬：發布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104學年度實施現況訪視計畫及訪視學校名單。
2、 105年6月底前：進行學校訪視。
9、 檢核分數與等第
一、特優學校：95分以上        
二、優等學校：90分至未滿95分
三、甲等學校：80分至未滿90分
四、乙等學校：70分至未滿80分
拾、獎勵與輔導
1、 依訪視評定等第甲等以上學校為成效良好學校，予以頒發獎狀表揚。
2、 特優學校核予校長及訓輔工作相關人員計五名，各予以嘉獎二次；優等學校核予校長及訓輔工作相關人員計三名，各予以嘉獎一次；甲等學校核予訓輔工作相關人員計一名嘉獎一次之敘獎鼓勵。
3、 辦理本活動有功人員，由本局依相關規定辦理敘獎。
4、 辦理成效為乙等以下學校者，由家庭教育中心予以專案輔導，並應於次年，再次接受訪視。
拾壹、本案所需經費由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年度單位預算支應。
拾貳、本計畫經發布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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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104學年度學校實施家庭教育檢核表附件

學校全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班級數：       班 學生人數：       人
自評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職稱：            連絡電話：            

	指標向度
	指標內容
	配比
	學校自評
	訪視評分

	一、行政組織與運作
	1. 成立家庭教育委員會，定期召開會議，規劃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。
2. 家庭教育活動(含祖父母節)納入學校行事曆。
	10％
	
	

	二、實施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
	1. 每學年將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納入學校課程計畫至少4小時以上。
2. 符合家庭教育二大主題軸：「家人關係」與「家庭生活管理」。
3. 參加家庭教育研習培訓及回校推廣情形(請提供參加研習名單及回校推廣佐證資料)
	30％
	
	

	三、辦理親職教育活動
	1. 會同家長會辦理親職教育活動。
2. 辦理相關議題(例如，家庭教育法等相關法令、愛滋病防治、物質濫用防制、性侵害與性霸凌防制、高齡者交通安全、病毒防治等)宣導。
	30％
	
	

	四、提供家庭教育相關諮詢、諮商或輔導課程
	1. 校內若有發現重大違規事件或特殊行為學生時，對其家長或監護人及實際照顧學生之人，提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。
2. 提供家庭教育諮詢輔導可用資源。
	20％
	
	

	五、其他
	1. 利用刊物或電子看板或網站等宣導家庭教育相關資訊。
2. 其他推展家庭教育的特色。
	10％
	
	

	總分
	100%
	
	

	檢討與建議
	【請學校填寫】在實施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有無遇到困難需要協助？或是有任何建議？





	綜合評語
	【請訪視委員填寫】該校在實施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時，有哪些優點？或是有任何建議？







	◎佐證資料可能為行事曆、網站公告、課程計畫、活動報名表、海報……等，請依貴校辦理狀況準備。


訪視日期：__________訪視委員：____________________(請簽名)
